富民县农业农村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富农（农安）不罚〔2025〕7号
当事人姓名：石峰    　　　　                                　　

证件类型及号码：居民身份证，XXXXXXXXXX　　                                           

住所（地址）： 富民县大营街道大营村委会上村86号                                           　　　 

本机关于
2025 年11月 28日对石峰生产销售农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案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在大营街道种植的约19.5m2的芹菜于2025年11月4日被省级监督抽查，被抽检的芹菜样品中捡出常规使用的农药 “噻虫胺”残留量0.065mg/kg ，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21）规定的0.04mg/kg；该芹菜为不合格农产品。我局执法人员于11月28日将《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检测结果告知书》（富农（农安）监督〔2025〕7号）送达给石峰，并告知当事人石峰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检，当事人石峰对检测结果无异议，在法定时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当事人在农业农村局同志抽样21天后，才将剩余芹菜拿到市场上销售（所销售的芹菜用药间隔期达29天），当事人初次违法且销售芹菜数量少，危害后果轻微，但并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噻虫胺”属常规农药等因素。我局于12月25日将《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以上事实有 《云南同创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报告（报告编号：（No:CJ2025110148）》、《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检验结果告知书》、《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验照片、当事人石峰的《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微信收款记录、查询《昆明市景臻-王旗营蔬菜批发市场2025年11月20日批发平均价格表》、《中国农药信息网》农药登记号：PD20252266 、农药名称噻虫胺在（蔬菜）韭菜上的安全间隔期等证据证实。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九条：“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品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不得销售第（二）款：“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规定。

根据你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你系初次违法且销售芹菜数量少，危害后果轻微，在农业农村局同志抽样21天后，才将剩余芹菜拿到市场上销售（所销售的芹菜用药间隔期达29天），但并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噻虫胺”属常规农药等因素。按照《云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件，你的违法行为属于可以不予处罚裁量阶次。
根据《云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7项：“销售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的行政处罚”规定的裁量标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如你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富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 杨海荣  联系电话： XXX  

单位地址： 富民县环城西路8号   
                              富民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12月30日

受送达人：　           　                         

  　　　　 年   月   日




